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广发证券”） 的第二大股东， 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２

，

３２６

，

４６３

股， 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２４．８２％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广发证券披露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

营业收入

４４９

，

３６９

，

７３１．２５ ３

，

５６６

，

０９４

，

９４７．５９

净利润

２０１

，

０８３

，

３４６．８５ １

，

５０７

，

４８９

，

７４８．９３

期末净资产

１９

，

１５４

，

１７６

，

０３４．５０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本公司投资收益的

影响。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四日

股票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B

股票代码：

000521

、

200521

编号：

2011-047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6

），公告中

"

五、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的起

始交易日为

2011

年

08

月

10

日；

B

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1

年

08

月

13

日。

"

由于

2011

年

08

月

13

日为星期六（非交易日），现就有关日期更正如下：

原内容为：

"

五、 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1

年

08

月

10

日；

B

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1

年

08

月

13

日。

"

现更正为：

"

五、 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1

年

08

月

10

日；

B

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1

年

08

月

15

日。

"

其余内容不变。

上述更正不影响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但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９８

，

８２２

，

６７３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２

，

８００

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８６８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

１７

，

１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

１７

，

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公司总股本从

１７

，

１００

万股变为

２２

，

２３０

万股，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从

１２

，

８００

万股变为

１６

，

６４０

万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６

，

６４０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

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朱新生、胡志军、袁志杰、尹兰喜、胡凤玲承

诺：“自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秦皇岛天业

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张明铎、王银柱、王金祥、杨芝宝、陈枫、徐波、白艳辉、张歧、李田

农、丛玉敏、黄义成、杨清芬、张乐亲、张振文、胡翔、杨振忠、陈立仁、程伟、覃艳明、谷

水清、李宏杰、郭保安、孙占森、王淑芝、杨利彬、袁大军、霍威、赵铁岩、王向东、贾学

敏、 张文明、 上海娴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新疆娴遐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

业）、石家庄润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新疆润拓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深

圳市加利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自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朱新生、胡志军、王金祥、杨芝宝、杨振

忠、张明铎、王向东、李田农、徐波还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现只任职公司董事）郑大立之亲属杨清芬、黄义成两位

股东同时承诺：“在郑大立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在郑大立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郑大立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承诺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后续追加的承诺和其他承诺。

（二）经核查，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不

存在对其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９８

，

８２２

，

６７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４４．４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３４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新疆娴遐投资管理

有限合伙企业

２６

，

７１７

，

２４１ ２６

，

７１７

，

２４１

质押股份数量为

２６

，

７１５

，

０００

股

２

新疆润拓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２４

，

０２７

，

５８７ ２４

，

０２７

，

５８７

质押股份数量为

２４

，

０２７

，

５８６

股

３

张明铎

９

，

５１４

，

３６１ ９

，

５１４

，

３６１

监事

，

质押股份数量

５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

４

王银柱

６

，

０３１

，

７８９ ６

，

０３１

，

７８９

５

王金祥

４

，

８９５

，

５０１ ４

，

８９５

，

５０１

董事

、

副总经理

６

杨芝宝

３

，

０７２

，

８３９ ３

，

０７２

，

８３９

董事

、

副总经理

７

陈 枫

２

，

６８９

，

６５５ ２

，

６８９

，

６５５

８

深圳市加利利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６８９

，

６５４ ２

，

６８９

，

６５４

质押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５５

，

６４８

股

９

徐 波

２

，

２３９

，

８３１ ２

，

２３９

，

８３１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１０

张 歧

１

，

９１９

，

４９８ １

，

９１９

，

４９８

１１

白艳辉

１

，

９１９

，

４９８ １

，

９１９

，

４９８

１２

李田农

１

，

７５０

，

７２３ １

，

７５０

，

７２３

副总经理

１３

丛玉敏

１

，

６１３

，

７９３ １

，

６１３

，

７９３

１４

黄义成

１

，

６０１

，

９３９ １

，

６０１

，

９３９

董事郑大立之岳母

１５

杨清芬

１

，

２３６

，

６９７ １

，

２３６

，

６９７

董事郑大立之配偶

１６

张乐亲

１

，

１３３

，

２１１ １

，

１３３

，

２１１

１７

张振文

１

，

１３０

，

１５１ １

，

１３０

，

１５１

１８

胡 翔

７６５

，

５３１ ７６５

，

５３１

１９

杨振忠

７４７

，

３８６ ７４７

，

３８６

监事会主席

２０

陈立仁

６４０

，

７７５ ６４０

，

７７５

２１

程 伟

３０６

，

１７７ ３０６

，

１７７

２２

覃艳明

３０６

，

１７７ ３０６

，

１７７

２３

谷水清

２７０

，

６１８ ２７０

，

６１８

２４

李宏杰

２６８

，

９６６ ２６８

，

９６６

２５

孙占森

２６８

，

９６６ ２６８

，

９６６

２６

郭保安

２６８

，

９６６ ２６８

，

９６６

２７

杨利彬

１３４

，

９３４ １３４

，

９３４

２８

王淑芝

１３４

，

９３３ １３４

，

９３３

２９

袁大军

１２８

，

１５５ １２８

，

１５５

３０

赵铁岩

１０７

，

５８７ １０７

，

５８７

３１

霍 威

１０７

，

５８７ １０７

，

５８７

３２

王向东

６４

，

０７７ ６４

，

０７７

监事

３３

贾学敏

６４

，

０７７ ６４

，

０７７

３４

张文明

５３

，

７９３ ５３

，

７９３

合 计

９８

，

８２２

，

６７３ ９８

，

８２２

，

６７３

注：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还须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每年卖出不得超过其所持股份的

２５％

，并且不得发生在

６

个月

内既买又卖的短线交易违规行为”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且在一年内减持不得超过持股数的

５０％

”及“在定期

报告披露前

３０

日内、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披露前

１０

日内、重大事项发生或决策过程中

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不得减持”的规定。

根据公司董事郑大立之亲属杨清芬、黄义成两位股东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为简

化

２

人

２０１１

年及后续年度的股份锁定及解锁手续，并根据其做出的公开承诺，公司已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上述

２

人所持本公司股份纳入高管股份进行管理，该申请

已于近日获得批准。

由于股东杨清芬为董事郑大立之配偶， 须遵守：“在郑大立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郑大立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在郑大立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及“在定期报

告披露前

３０

日内、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披露前

１０

日内、重大事项发生或决策过程中至

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不得减持”的规定。

股东黄义成不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法规、规则及指引等相关规定中对高管

买卖所持本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如买卖股份事前报备、禁止交易窗口期等）对其

不适用， 但须遵守：“在郑大立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在郑大立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郑大立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的规定。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持有天业通联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

相关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天业通联相关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的

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意向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提示：该事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此次公告

为前述公告之补充。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敖汉银

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称“银亿矿业”）三位股东金献东、金晓泉和管桂林签订了《股权

收购及增资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收购银亿矿业

现股东部分股权并增资银亿矿业的方式取得增资后银亿矿业

７５％

的股权， 总出资额

在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之间（具体操作方式及出资金额将以审计、评估结

果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对有关情况的说明

关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对外投资意向公告》中提及的根据敖汉旗政府敖政办发

（

２０１０

）

５６

号文《敖汉旗萤石资源整合方案》，银亿矿业是旗政府指定的唯一萤石

整合企业，被授权整合敖汉旗内所有采矿权的萤石矿资源，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敖汉旗政府敖政办发（

２０１０

）

５６

号文《敖汉旗萤石资源整合方案》中提出：“按

照敖汉旗矿产资源开发规划总体要求， 考虑到全旗萤石资源目前的生产和开发

现状，结合不同地区萤石资源的赋存条件及矿石特征、萤石下游产品利用趋向，旗内

５

处有采矿权的萤石资源由敖汉银亿矿业有限公司进行整合。”

敖汉旗政府敖政办发（

２０１０

）

１１

号文《敖汉旗矿产资源整合工作方案》中提出“矿

区整合办法如下：

（一）协商整合：矿区整合时首先要采取协商进行整合的方法（收购、入股联营、引

入第三方整合），即：整合区内各矿权人和相关企业，根据自己的投资情况，各自提出

认可结果及理由， 各方通过自行协商的方式确定出整合区内整合主体企业及整合方

案，并形成规范的文字材料，报旗矿产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二）评估整合：即矿区参与整合的各方就整合事宜通过协商达不成一致意见时，

应引入评估机制进行整合， 对参与矿区整合的矿权人及相关企业的资产情况依法进

行评估、认定，按评估认定的结果进行补偿。

（三）采用评估机制进行整合时，确定中介评估机构的方式为：

１

、各方协商或以投票等方式提出一家共同认可的评估机构；

２

、各方对评估机构达不成共同认可时，由旗矿产资源整合领导小组指定有资质

的评估机构。”

具体实施方案及整合实施时间尚不确定。

三、风险提示

１

、鉴于公司首次进入氟化工产业，且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不高，存在一定的经

营风险。

２

、敖汉旗萤石资源整合具体实施方案及整合实施完毕时间尚不确定，最终能否

整合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３

、 银亿矿业敖汉旗白杖子矿区采矿权的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根据国家相关规

定，该证每三年续展一次，目前正在办理续展手续；龙凤沟矿区探矿权正在办理过户

手续。萤石矿最终实际开采量与探明储量可能存在差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５

，

０７７

，

０４４

股，占其总股本

２４．９３％

。本

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的要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应当公开披

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

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披露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７

月

营业收入

４４９

，

３６９

，

７３１．２５ ３

，

５６６

，

０９４

，

９４７．５９

净利润

２０１

，

０８３

，

３４６．８５ １

，

５０７

，

４８９

，

７４８．９３

期末净资产

１９

，

１５４

，

１７６

，

０３４．５０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本公司投资收

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３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专人送达、 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举行。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十一名，实到十一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

沈云平先生主持。经过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嘉兴迪肯特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

案》， 同意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５６５

万元的价格收购台湾迪肯特所持有的嘉兴迪肯特化工机

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公司在建项目的设备采购，有利于进一步延伸公

司产业链，从而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嘉兴迪肯特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及公司监事

会、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３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专人送达、 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举行。本

次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三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召集

人陈云标先生主持。

经过全体监事审议，经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监事会以

３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

购嘉兴迪肯特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安排符合维护公

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本次收购后，嘉兴迪肯特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不会发生

变化，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后仍保持其现有的管理团队、职工队伍的稳定。因此同意以自有资

金人民币

１５６５

万元的价格收购台湾迪肯特所持有的嘉兴迪肯特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

权。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３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嘉兴迪肯特化工

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股权收购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需经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受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和外资审批机关审

批同意后生效。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为公司发展需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与台湾迪肯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迪

肯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５６５

万元的价格收购台湾迪肯特所持有的嘉兴迪肯特化工机

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迪肯特”）

１００％

股权，嘉兴迪肯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产评估值

为

１５

，

９４２

，

４９５．８９

元。公司在此次收购之前不持有嘉兴迪肯特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嘉兴迪肯特

１００％

的股权，嘉兴迪肯特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述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收购嘉兴迪肯特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３

、交易批准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

限范围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台湾迪肯特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所在地：台湾新竹县新丰乡新丰村红毛

２３－１２

号

代表公司负责人：张馨莲

注册资本：

７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制造业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方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嘉兴迪肯特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嘉兴经济开发区东方路口

法定代表人：张馨莲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化工环保机械设备。

本次交易前嘉兴迪肯特股权结构情况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美元

）

持股比例

台湾迪肯特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公司本次收购标的是台湾迪肯特持有的嘉兴迪肯特

１００％

股权。台湾迪肯特保证其

转让给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真实、合法，不存在法律纠纷，不存在被采取查封、扣押、拍卖等强制

性措施的情形，亦不存在设置质押、第三方权益或其他限制转让的协议或约定等权利限制情

形；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权利瑕疵；

（

２

）嘉兴迪肯特不存在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净利润中不存在包含较大比

例的非经常性损益的情况；

（

３

）本次收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让事宜，也不涉及企业职工安置问题。

（

４

）主要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９

，

５９７

，

８５７．８０ １９

，

０５５

，

６９７．４４

负债总额

１０

，

７０３

，

０４７．９０ １０

，

２９３

，

７０４．８０

应收款项总额

（

应收票据

、

应收账款

、

其他应收款

）

４

，

２２８

，

２３２．２６ ４

，

２５８

，

３５７．２６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

净资产

８

，

８９４

，

８０９．９０ ８

，

７６１

，

９９２．６４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营业总收入

２３

，

１４５

，

７７９．９７ ８

，

９４１

，

９０１．５８

营业利润

４８７

，

１２１．７０ ２

，

２５０．８９

净利润

－１６３

，

５７４．００ －１３２

，

８１７．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４１５

，

６７３．４４ －２２８

，

１０２．３８

（

５

）据上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４２５

号评

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嘉兴迪肯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结果为

１５

，

９４２

，

４９５．８９

元，评估增值

７

，

１８０

，

５０３．２５

元，评估增值率

８１．９５％

。增值主要原

因为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项目的增值，增值率分别达到

２０３．００％

、

６６．７０％

。其中土地使用权所

指地块为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取得的位于昌盛路、 东方路西一宗工业用地， 土地权属编号为嘉土国用

（

２００１

）字第

７２０６６

号，地块面积

１４

，

９０１．４０

平米，账面净值为

１９６．７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５９６．０６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与台湾迪肯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如下：

１

、转让方：台湾迪肯特股份有限公司；

２

、成交金额：公司以人民币

１５６５

万元收购台湾迪肯特持有的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支付方式：公司履行完毕必要的内部审批手续（评估后并经董事会审批通过公告）之

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笔转让款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尾款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清理完毕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４

、定价依据：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嘉兴迪肯特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５

、资金来源：此次股权收购款项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事项

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

交易和同业竞争。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嘉兴迪肯特生产制造的各类化工机械设备能有效满足公司在建项目，如福建仙游合

成革项目、台州禾欣高分子新材料项目的设备采购需求；

２

、近几年我国化工机械行业发展速度较快，受益于下游产业如现代塑料加工业、皮革产

品制造业、精细化工产业等企业的良好发展，化工机械行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发展形势都

十分看好。 因此我们认为在依托公司合成革主业的基础上将有能力改善和提高嘉兴迪肯特

的盈利能力；

３

、化工机械产业的延伸对于公司主业是有益补充，并为公司发展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有利于公司整体布局及长远发展。

七、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收购可能面临一定市场风险及管理风险，敬请各位投资者予以关注：

１

、资源整合的风险

此次收购后，公司将派驻管理等人员，并对双方渠道资源、品牌资源进行整合，可能存在不

能快速有效融合，从而影响管理效率、产品创新以及市场开发的风险。公司将加大双方沟通和

交流力度，实现优势互补，促使双方在经营理念、业务运作、市场开发等方面实现全面的整合。

２

、管理风险

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差异可能给收购后的公司带来一定的管理风险。 公司将进

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通过内部审计等方式及时发现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并及

时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整改。

３

、审批风险

公司同交易对方就本次收购事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尚需取得外商投资管理部门批

准方可生效，嘉兴迪肯特将由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本次收购存在主管部门

审批结果的不确定性。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４

、上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５

、股权转让协议

６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嘉兴迪肯特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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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2011-050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时至

15:30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3

日

-2011

年

8

月

4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4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1

年

8

月

3

日下午

3

：

00

至

8

月

4

日下午

3

：

00

。

2

、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10

号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3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建东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90,842,19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8790%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8,945,

59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8585%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96,59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20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所募集

的两亿元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14,399,4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3.4252%

； 反对股份

1,013,36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48%

；弃权股份

0

股。关联股东云南轻纺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所募集的两亿元资金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5

）详见

2011

年

7

月

19

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王青燕、尹伊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法律意见书全文见

2011

年

8

月

5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1-023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8

月

4

日，包括网易财经、金融界、搜狐网等在内的多家网站转载署名时代周报记

者姚海鹰、肖素吟的文章《买酒抵房款暗助黄山头赴港

IPO

武汉凯乐桂园违规认筹

1.7

亿》。

报道称：

"

铺路黄山头赴港上市

"

、

""

凯乐桂园

"

打桩期间，却以排号认筹方式将筹得约

1.7

亿

元

"

、

"

凯乐科技旗下多个项目亦存在着高库存的问题。

"

严重失实，公司现就有关事项作出

澄清如下：

1

、公司董秘陈杰未接受过时代周报任何记者采访，报道称董秘陈杰接受采访并坦承

"

武

汉凯乐桂园项目还刚启动，确实没预售许可证，这种营销集资方式可能有点违规。

"

纯属捏

造。

2

、公司没有将控股子公司湖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赴香港上市的计划，截止目前为止，

也没有进行

IPO

的实质性操作。

"

铺路黄山头赴港上市

"

的报道不实。

3

、凯乐桂园项目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凯乐宏图房地产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

日通过

竞拍取得的，该项目目前在进行项目报建等工作，并未有违规认筹的情况。

""

凯乐桂园

"

打桩

期间，却以排号认筹方式将筹得约

1.7

亿元

"

的报道严重失实。

4

、公司旗下有三个项目正在报建或施工过程中，已经开发的

"

凯乐花园

"

、

"

凯乐湘园

"

基

本售磬，

"

凯乐国际城

"

项目一期大部分已销售，不存在多个项目存在着高库存的问题。

5

、 公司旗下武汉凯乐黄山头酒业营销有限公司不存在所谓隐匿销售白酒的营销方式。

武汉凯乐黄山头酒业营销有限公司是通过在武汉市洪山区注册登记、依法纳税的企业，该公

司销售白酒后依法纳税，该公司销酒不存在非法集资行为，营销行为合法。

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不存在偷逃国家税款。

公司对姚海鹰、肖素吟报道严重失实以及相关网站不负责任地误导性传播，将保留追究

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本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1-046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江特电机

"

）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020

号）许可，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股票

1,701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2.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7,422

万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

1,852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57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立

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立信大华验

字［

2011

］

189

号）验证确认。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东风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西江特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特锂电

"

）和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行灵泉支行签署了 《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情况

1

、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东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

号为

1508200829000086958

，截止

2011

年

8

月

3

日，专户余额为

23,999.07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

司

"

变频调速高压电机和高效率高压电机技术改造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2

、 江特锂电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市分行灵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203711854730

，截止

2011

年

8

月

3

日，专户余额为

8071.87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

"

江特锂

电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

、 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791903979810909

，截止

2011

年

8

月

3

日，专户余额为

3499.06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电动汽

车驱动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开户银行与公司或江特锂电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及江

特锂电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国金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及江特锂电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国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国金

证券每季度对公司及江特锂电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及江特锂电授权国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罗洪峰、韦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

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或江特锂电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国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或江特锂电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

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或江特锂电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金证券。开

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公司或江特锂电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

5%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监管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及江特锂电、开户银行

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江特锂电（经公司书面同意后）可以

主动或在国金证券的要求下有权单方面终止监管协议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国金证券督导期结束（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2011-038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与乌海市人民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充分利用乌海市的煤电资源

,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

促进乌海工业经济的健康

发展

,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应乌海市政府的邀请

,

决定到乌

海市投资建设多晶硅及光伏产业项目。经过相互考察、充分协商，本着优势互补、友好

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平等一致的基础上，乌海市人民政府和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4

日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签署了《项目投资合同书》。投资项目名称为

"

年产

6000

吨多晶

硅及光伏产业项目

"

，项目计划投资约

40

亿元。一期建设年产

6000

吨多晶硅生产线及

配套设施，工程建设期计划为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12

月。该投资项目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此协议方能生效。

公司将视投资准备工作的具体进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遵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公司制度，尽快召开临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投资事宜作出决议。

该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乌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千里山工业园投资建设年产

6000

吨多晶硅及

光伏产业项目，项目计划投资约

40

亿元，一期建设年产

6000

吨多晶硅生产线及配套

设施，工程建设期计划为

2011

年

8

月到

2012

年

12

月。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根据项目

建设生产运行需要乌海市人民政府负责为公司落实或协助做好项目批文、 资源配

置、电力供应与电价、土地及供水及供气、税收优惠等工作。公司签订合同后将在乌

海市投资设立子公司负责新项目的建设。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项目计划投资约

40

亿元。一期建设年产

6000

吨多晶硅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工程建

设期计划为

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12

月。

乌海市政府承诺负责取得项目合法有效批文； 确保公司的项目用电和配置给公

司煤炭资源不少于

2

亿吨；根据有关土地法律法规，按照法定程序有偿为公司提供土

地，并负责公司项目用地的

"

八通一平

"

；为了支持公司科技研发和扩大生产，项目从

开始投产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

5

年内先征后返等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承诺签订合同后在乌海市办理公司注册登记，并成立专门的项目工作机构，

立即开展项目实施工作。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外投资

6,000

吨多晶硅项目符合公司

"

大力发展光伏产业

"

的战略，若该项

目顺利实施，将会有效解决公司光伏产业原材料波动较大的局面，降低公司太阳能电

池片的原材料成本，提升光伏产业整体竞争力，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太阳能电池市场打

下良好的基础。 公司投资该项目所需资金主要靠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相结合的方式

解决。

公司投资该项目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1

、项目属于精细化工行业，与公司原来的传

统制造行业差距较大， 较大的产业跨度使公司原有的产业经验和管理经验不能顺利

复制，公司管理层对产业的把握度有所减弱。

2

、项目在异地投资，当地政府部门换届、

人员变动等情况可能影响项目的有效进展。

3

、多晶硅的价格在历史上波动较大，最高

达到

500

美元

/

公斤，最低达

50

美元

/

公斤，价格的急剧变化加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

4

、

该项目投资总额较大， 占

2010

年度公司审计总资产的

50%

以上， 公司的筹资压力较

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经营风险。

5

、多晶硅行业的人才较为集中，投资多

晶硅的企业之间互相抢占人才资源，某些人才团队服务多家公司，因此存在人才队伍

流失的风险。

该投资该项目是可行的、必要的，有利于公司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发展，

符合全体股东的基本利益。

五、其他

公司将视投资准备工作的具体进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遵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公司制度，尽快召开临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投资事宜作出决议。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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